三江学院
2014年成人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考生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片

	出生年月
	
	籍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工作单位
及岗位
	
	邮政编码
	
	

	身份证
	
	通讯地址
地址
	

	联系方式
	手机
	
	电话
	

	推荐考核
	专业
	
	层次
	

	政策性加分情况：
1、从事所在行业、企业人员工作每满一年工龄加1分。认定标准：工作单位人力资源部门；
2、获县（市、区）人事部门或所在行业、企业的主管部门认可的初级职称加5分，中级及中级以上职称加10分。认定标准：职称证书；
3、获乡（镇）级表彰加5分、县级表彰10分，地市级以上表彰加15分，省级以上表彰加25分。以上表彰不累计，取最高值

	本人申请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请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 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　 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

	所在单位初审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负责人（签名）：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    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学校（院）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校院（公章）负责人（签名）：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意见：
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注：1、请填表人实事求是填写,以免影响正常录取工作;
2、政策性加分证明材料的复印件附后，单位加盖公章。
